

转发省卫生厅办公室转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卫生局，市直医院：

现将省卫生厅办公室《转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方案的通知》（粤卫办〔2009〕82号）转发给你们，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执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开展“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为了加强对本次活动的组织领导，落实各项工作职责，我局成立了“佛山市卫生局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领导小组（见附件），下设办公室在我局医政科。各区卫生局和各级医院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加强对活动组织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各级医院要参照卫生部的方案制定本院的活动方案，要求紧紧围绕“宣传教育和制度建设”这一重点，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对方案中的七大项活动内容进行细化，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持续改进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逐步建立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二、分步实施，全面推进 “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

（一）动员部署阶段（2009年8月）。

转发省卫生厅《转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方案的通知》，对我市开展2009年“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进行部署；各区卫生局、各医疗机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工作重点、组织分工、活动安排，落实各项活动内容。

（二）组织实施阶段（2009年9月—2010年4月）。

各单位按照统一部署，全面开展“万里行”活动，加强管理，完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自查自纠，总结经验。各区卫生局要组织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开展活动情况进行指导检查并报送活动总结。我局将组织全市督查和抽查。

（三）总结交流阶段（2010年5月）。

总结全市开展“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的情况和经验，组织经验交流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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